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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大风险提示

1、重大资产重组终止风险：根据《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的相关约定，如交易各方的任何一方向其他方发出拟终止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的

书面通知，且各方无法在该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15日内就延续《框架协议》达成一致意见的，则《框架协

议》在该15日期限届满之日与《框架协议》延长后的有效期届满之日（即2022年6月5日）孰早的日期自

动终止。 因此，存在交易各方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

根据《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框架协议》的有效期限于2022年6月5日届满。 目前公司正在与交易

对方进行磋商谈判， 存在因交易各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就延期事项达成一致而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风

险。

截至本回复披露之日，公司未正式聘任独立财务顾问，已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并就本次交易开展咨询合作工作。

2、业绩不确定风险：受国内新冠疫情持续散点频发、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不断推行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公司未来业绩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应收账款无法及时全额回款风险：2021年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74,701.65万元，已计提

坏账准备15,620.39万元。 受新冠疫情扰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应收账款存在无法及

时全额回款的风险。

4、商誉减值风险：2021年年末，公司商誉余额为1,356.92万元，若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南新” ）未来出现较大额亏损，则未来存在进一步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可能。

5、公司募投项目营销渠道网络升级项目的投入建设不及预期，主要原因是受国内新冠疫情防控的

影响，公司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购置和租赁办公场地的调研、考察选址工作被迫推迟，相应的办公场地装

修工作也被迫顺延。 未来随着新冠疫情形势的好转，公司将加快办事处选址考察和后续相应工作。

公司于2022年5月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2]007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就问询函关注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落实，现就有关问题具体回复如下：

问题一、年报显示，公司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68,468.3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7.08%；实现归母净

利润-16,688.7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25.50%；毛利率86.70%，较上年同期下降3.23个百分点。 主要产

品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营收同比减少3.85亿元，降幅48.12%；辛伐他汀分散片营收同比减少约5,851

万元，降幅64.02%。 另外，公司头孢克洛胶囊2020年底进入国家医药产品集中采购目录，2021年营收同

比减少约7,043万元，降幅69.31%。据2022年一季度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678.45万元，同比下降

21.51%；实现归母净利润1,181.31万元，同比下降52.13%。 请公司：（1）结合国内疫情形势、同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相关产品业绩等情况， 详细分析公司2020年业绩增长但2021年业绩大幅下降并出现亏损的原

因，说明公司业绩波动的合理性；（2）分析头孢克洛胶囊2020年底进入国家医药产品集中采购目录，对

营收及毛利率的影响。

【回复】

（一）结合国内疫情形势、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关产品业绩等情况，详细分析公司2020年业绩增

长但2021年业绩大幅下降并出现亏损的原因，说明公司业绩波动的合理性。

2020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3,297.82万元，较2019年增长4,150.39万元，增幅为45.37%，主要原因

系2020年收入同比增加7,389.41万元，增幅为7.29%，同时由于具有较高毛利的一类新药产品销售占比

增加，2020年销售毛利率较2019年增加了1.32个百分点。 2021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6,688.70万元，

较2020年减少-29,986.52万元，主要原因系2021年收入同比上年减少40,343.31万元，降幅为37.08%，

同时由于较高毛利产品销售占比下降，2021年销售毛利率同比上年下降3.23个百分点。 公司2021年营业

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2020年公司产品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实现销售收入79,955.39万元， 较2019年增加27,769.98万

元，增幅为53.21%，主要原因系：

（1）相关部门于2020年1月将公司的子公司广州南新列入生产防疫防控重要物资品类厂家，要求各

类有助于防疫的药物等生产企业组织迅速复工生产。 2020年度，全国各地对抗病毒类药品需求量同步增

长。 为了保证全国各地抗病毒药物的充分供给，公司2020年增加了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的生产及市场

供应。

（2）公司产品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为抗流感病毒药品，市场覆盖是该产品营销的核心。 针对部分

具有较大销售潜力的区域，为了提升该区域的市场覆盖率，公司持续开发新客户。 2020年度，公司加大对

上述区域市场的开发力度，把营销渠道下沉至地市级、县域市场。持续的市场开发与营销渠道的下沉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公司产品的销售。

2021年公司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实现销售收入41,479.36万元，较2020年下降38,476.03万元，降

幅为48.12%，主要系受国内新冠疫情持续且受国外输入性变异毒株、特别是具有高传染性的奥蜜克戎变

异株影响，先后在华南的广州深圳、华东的上海及江浙和华北的北京天津等人口分布较多、经济较发达地

区多次出现疫情，终端医疗机构对发热门诊采取了较2020年更为强力的管控措施，人流量骤减，导致终

端医疗机构对公司产品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的需求大减。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东阳光药（1558.HK） 的主要产品磷酸奥司他韦颗粒、 磷酸奥司他韦胶囊在

2021年的销售收入分别为46,947.7万元、8,510.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9.10%、90.76%。 磷酸奥司他韦

颗粒、磷酸奥司他韦胶囊是公司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的竞争产品，上述产品在2021年的销售收入变动

趋势基本相同。

2、辛伐他汀分散片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2021年公司辛伐他汀分散片实现销售收入3,288.45万元， 较2020年下降5,851.28万元， 降幅为

64.02%，主要原因系辛伐他汀分散片是国家集采品种，但由于该产品未在国家集采中中标，导致销售额

同比大幅下降。

3、头孢克洛胶囊销售收入同比减少

2021年公司头孢克洛胶囊实现销售收入3,118.06万元， 较2020年下降7,043.14万元， 降幅为

69.31%，主要原因系公司产品头孢克洛胶囊在2020年下半年国家组织开展的药品集采中中标，由于中标

价格较低，导致2021年销售额、毛利均大幅下降。

综上所述，公司2020年度和2021年度业绩出现波动主要受新冠疫情和国家药品集采影响。

（二）分析头孢克洛胶囊2020年底进入国家医药产品集中采购目录，对营收及毛利率的影响。

2020年下半年， 国家组织开展了56个药品品种的第三批带量采购工作。 公司产品头孢克洛胶囊中

标，采购周期两年。 2021年公司头孢克洛胶囊实现销售收入3,118.06万元，较2020年下降7,043.14万元，

降幅为69.31%，平均销售单价较集采前销售单价下降76.84%，造成该品种在2021年的毛利率为25.74%，

较去年同期下降44.77个百分点。 其中，2021年集采销售收入1,872.46万元， 较2020年增加1,052.66万

元，增幅为128.40%；非集采销售收入1,245.60万元，较2020年减少8,095.80万元，降幅为86.67%。

问题二、年报显示,公司2021年底应收账款账面价值59,081.26万元，同比减少15.96%；账龄1年以上

的应收账款占比43.39%，比去年同期占比16.24%大幅增长；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0,862.20万元，较去年同

期3,427.59万元增幅216.90%，2021年按账龄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明显提升。 请公司结合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主要客户回款周期及信用风险变化、期后回款等情况，说明计提比例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坏账计

提是否充分、审慎。

【回复】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相关会计政策

对于应收款项，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

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上述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并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始终按

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计提方法如下：

（1）期末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2）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划分应收

款项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组合名称 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其他组合

本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并考虑前瞻性信息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情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信用损失率，以单项或

组合的方式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

对于划分为账龄组合的应收款项，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将合并范围内的应收款项、应收银行承兑票据等无显著回收风险的款项划为其他组合。

公司将计提或转回的损失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2、按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分类的应收账款情况

金额：人民币元

类别

2021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747,016,543.03 100.00 156,203,900.82 20.91 590,812,642.21

其中：按账龄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747,016,543.03 100.00 156,203,900.82 20.91 590,812,642.21

合计 747,016,543.03 100.00 156,203,900.82 590,812,642.21

类别

2020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751,002,937.21 100.00 48,025,726.59 6.39 702,977,210.62

其中：按账龄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751,002,937.21 100.00 48,025,726.59 6.39 702,977,210.62

合计 751,002,937.21 100.00 48,025,726.59 702,977,210.62

组合中，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金额：人民币元

账龄

2021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422,863,266.89 46,980,108.96 11.11

1-2年（含2年） 266,988,026.59 69,016,404.87 25.85

2-3年（含3年） 56,658,411.51 39,700,548.95 70.07

3年以上 506,838.04 506,838.04 100.00

合计 747,016,543.03 156,203,900.82

账龄

2020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629,052,519.57 31,452,625.98 5.00

1-2年（含2年） 121,104,535.36 15,820,887.41 13.06

2-3年（含3年） 312,230.24 218,561.16 70.00

3年以上 533,652.04 533,652.04 100.00

合计 751,002,937.21 48,025,726.59

3、按账龄组合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确认过程

以下列示公司2021年12月31日账龄组合预期信用损失具体计算过程及结论：

第一步：计算加权平均账龄滚动率

账龄 2021年12月31日滚动率 2020年12月31日滚动率 2019年12月31日滚动率

加权平均滚

动率

1年以内（含1年） 42.40% 47.40% 3.90% 42.98%

1-2年（含2年） 46.80% 7.80% 29.50% 36.85%

2-3年（含3年） 63.70% 0.00% 0.00% 63.70%

注1：2021年12月31日的1年以内（含1年）滚动率=2021年12月31日的1-2年（含2年）应收账款账

面余额÷2020年12月31日的1年以内（含1年）应收账款账面余额，2021年12月31日其他账龄段滚动率、

其他年度各账龄段滚动率以此类推。

注2：因2021年末账龄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导致2021年末各账龄段滚动率显著增加，因此

对各年滚动率采取加权平均的方式进行计算，比如：1-2年（含2年）加权平均滚动率=2021年12月31日

的1-2年（含2年）滚动率×0.55+2020年12月31日的1-2年（含2年）滚动率×0.10+2019年12月31日的

1-2年（含2年）滚动率×0.35。

第二步：计算前瞻性系数

公司在计算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时，设置前瞻性系数，用于考虑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等对预期信用损失

的影响。 公司在评估前瞻性系数时，主要参考的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性、工商企业增长与盈利性、

市场利率及银行授信情况、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到期应收账款的压力等，公司将以上项目年末情况与近3

年的情况进行比较，分五档进行评分（1至5分，3分表示年末情况与近3年来的情况相当），并根据重要性

分别赋予权重，各项目评分乘以对应权重并累加后得出系数X，前瞻性系数=0.25X+0.25。

公司2021年12月31日前瞻性系数经评估得分为1.1分，计算过程如下：

项目 权重 评分（1-5） 加权评分（权重×评分）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性 20% 3 0.6

工商业企业增长和盈利性 20% 3 0.6

市场利率及银行授信情况 20% 3 0.6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20% 3 0.6

到期应收账款的压力 20% 5 1.0

合计（X） 100% / 3.4

注：2021年末账龄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43.39%，比去年同期占比16.24%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的销售受新冠疫情持续散点频发影响，客户回款周期延长，公司回款压力增加，因

此到期应收账款的压力评分为5分。

前瞻性系数=0.25×3.4+0.25=1.1。

第三步：计算各账龄段预期信用损失

金额：人民币元

账龄组合

账龄

2021年12月31日应收账

款账面余额

加权平均滚

动率

预期信用损

失率

前瞻性系

数

2021年12月31日坏账

准备

1年以内（含1年） 422,863,266.89 42.98% 10.10% 1.1 46,980,108.96

1-2年（含2年） 266,988,026.59 36.85% 23.50% 1.1 69,016,404.87

2-3年（含3年） 56,658,411.51 63.70% 63.70% 1.1 39,700,548.95

3年以上 506,838.04 100.00% 100.00% 1.1 506,838.04

合计 747,016,543.03 / / / 156,203,900.82

注1：2-3年（含3年）预期信用损失率=3年以上预期信用损失率×2-3年（含3年）滚动率，以此类

推。

注2： 各账龄段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各账龄段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各账龄段预期信用损失率×前瞻

性系数（以100%为上限）。

4、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截至2022年5月9日）

截至2022年5月9日，应收账款期后累计回款1.30亿元，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2021年末，

公司主要应收账款客户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金额：人民币万元

客户

名称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余额

2022年

回款金额

截至2022年5月9日应收

账款余额

备注及说明

客户一 3,190.20 3,190.20 - /

客户二 3,068.04 9.55 3,058.50

该客户为大型国有控股企业。 经公司与

客户多次沟通确认，客户经营情况正常，

无重大违约风险。 因该客户为山西省重

点防疫保障单位， 当前工作重点偏重防

疫保障工作， 再加上新冠疫情对终端医

疗机构的影响，造成回款较缓。

客户三 2,983.05 - 2,983.05

据客户反馈，目前公司经营正常，无重大

违约风险。受新冠疫情影响，医疗机构终

端回款周期延长以致暂未回款给公司。

客户四 2,969.09 650.19 2,318.90 /

客户五 2,900.20 - 2,900.20

公司目前经营正常，无重大违约风险，因

账期延长，已按账龄组合中的70.07%比

例计提坏账准备。

5、2021年末按账龄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明显提升的原因说明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金额：人民币亿元)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① 7.47

其中：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应收账款账面余额② 6.71

占比③=②÷① 89.83%

1年以上应收账款账面余额④ 3.24

其中：1年以上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应收账款账面余额⑤ 3.22

占比⑥=⑤÷④ 99.38%

公司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的销售受新冠疫情持续散点频发影响，客户回款周期延长，导致2021年

末账龄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大幅增加， 在运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算账龄组合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过程

中，2021年末各账龄段滚动率显著增加，从而计算得出预期信用损失率增加，是2021年末按账龄组合坏

账准备计提比例明显提升的主要原因。另外，公司已针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进行逐一评估，未发现存在

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的应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形。

综上，2021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各账龄段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动合理反映了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

损失风险的变化情况，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审慎的。

问题三、年报显示，公司商誉期末余额为1,356.92万元,同比减少51.98%，系计提持股87%子公司广

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商誉减值导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商誉减值的具体原因，并结合被投资公司的经营业

绩，补充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和依据，说明是否符合《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的相关规

定，并充分提示相关商誉存在的减值风险。

【回复】

1、2021年商誉账面原值及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1）商誉账面原值

金额：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

的事项

2021年年初

余额

2021年度增加 2021年度减少

2021年年末

余额

企业合并形成的 其他 处置 其他

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28,255,644.45 / / / / 28,255,644.45

合计 28,255,644.45 / / / / 28,255,644.45

（2）商誉减值准备

金额：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或形成商誉的

事项

2021年年初余

额

2021年度增加 2021年度减少

2021年年末

余额

计提 其他 处置 其他

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14,686,426.67 / / / 14,686,426.67

合计 14,686,426.67 / / / 14,686,426.67

2、商誉的形成过程

2009年9月22日， 湖南有色凯铂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简称 “有色凯铂” ， 南新制药前身）与

RANBAXYLABORATORIESLIMITED和RANBAXY(NETHERLANDS)B.V.签署《关于转让广州南

新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股 权 的 协 议 》，RANBAXYLABORATORIESLIMITED 和 RANBAXY

（NETHERLANDS）B.V. 分别转让其在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持有的78.67%股权和4.33%股权给有色

凯铂，作价合计9,000.00万元。湖南大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21日出具湘大唐评报字（2009）

第027号评估报告。 有色凯铂根据评估价值及资产评估价值差异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

债得出的购买日83%股权对应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6,198.67万元，与实际支付对价9,024.23万元

的差额2,825.56万元确认为商誉。

3、2021年商誉减值的具体原因及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和依据

广州南新作为公司化学药品制剂的生产和销售主体，2021年受新冠疫情持续散点频发、国家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政策不断推行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销售收入下滑，导致出现亏损的情况。 广州南新2019年至

2021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数据如下：

金额：人民币亿元

广州南新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6.43 10.88 10.14

净利润 -1.64 0.54 0.46

注：上表中净利润已考虑按购买日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调整。

因广州南新2021年出现亏损，公司评估广州南新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可能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聘

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广州南新2021年12月31日商誉减值进行评估测试， 根据北京中

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6197号《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进

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评估

基准日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账面价值为73,549.07万元（资产组组合确认口径与以

前年度保持一致），在持续经营和评估假设成立的前提下，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计算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为71,779.62万元。 2021年年末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468.64万元，具体计算过

程如下：

金额：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广州南新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① 70,144.78

合并层面商誉账面价值② 3,404.29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③=①+② 73,549.07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④ 71,779.62

非同控合并收购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时的比例⑤ 83%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⑥=（③-④）×⑤ 1,468.64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关键参数列示：

预测期

预测期

收入增长率

稳定期

收入增长率

利润率

税前折现率

（WACC）

2022年至2026年（后

续为稳定期）

2022年收入增长率25%、2023年收入增长

率12%、2024年和2025年收入增长率5%、

2026年收入增长率3%

持平

根据预测的收

入、成本、费用

等计算

9.99%

2021年公司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和依据是合理的，符合《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

值》的相关规定。

4、商誉减值风险提示

2021年年末，公司商誉余额为1,356.92万元，若广州南新未来出现较大额亏损，则未来存在进一步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可能。

问题四、年报显示，公司2021年存货期末账面价值为6,142.51万元，较期初增长26.27%；无形资产

15,841.31万元，同比增加141.60%，主要为新增非专利技术；应付账款7,646.69万元，同比增长278.41%；

并新增应付票据8,000万元。 请公司：（1）结合订单覆盖率和2022年一季度销售情况，说明2021年末各

类存货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存货跌价损失计提充分性；（2）补充披露该新增非专利技术的具体内容；

（3）补充披露应付票据相关交易背景。

【回复】

（一）结合订单覆盖率和2022年一季度销售情况，说明2021年末各类存货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存

货跌价损失计提充分性。

1、2021年末存货变动情况如下：

金额：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变动金额 变动率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原材料 29,670,956.32 18,568,287.80 11,102,668.52 59.79%

在产品 0 1,601,919.62 -1,601,919.62 -100.00%

库存商品 26,748,076.17 26,847,861.23 -99,785.06 -0.37%

周转材料 1,676,246.73 1,629,700.50 46,546.23 2.86%

发出商品 3,329,882.42 0 3,329,882.42 /

合计 61,425,161.64 48,647,769.15 12,777,392.49 26.27%

2、2021年末存货账面价值较年初增加的原因说明

2021年末存货账面价值较年初增加1,277.74万元，主要是原材料（含在产品）增加950.07万元、发出

商品增加332.99万元。 原材料增加主要是帕拉米韦原料及头孢克洛原料库存结余增加677.95万元所致，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金额：人民币万元

原材料 2021年末余额 2020年末余额 变动金额

帕拉米韦原料 1,356.81 898.83 457.98

头孢克洛原料 664.62 444.65 219.97

合计 2,021.43 1,343.48 677.95

2021年末头孢克洛原料药库存结余增加。 2021年下半年,公司采购头孢克洛原料药的采购价格分别

是8月1,550元/KG、9月1,680元/KG、10月1,760元/KG、12月1,850元/KG。公司预期2022年采购价格会

继续上涨， 因此于2021年11月按1,760元/KG的价格提前采购592.87万元的原料作为储备物资。 截至

2022年4月30日，公司头孢克洛原料结存金额为296.68万元。

2021年末帕拉米韦原料（原料药和中间体）库存结余增加主要是因为2021年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第四季度销量未达预期。

公司发出商品是资产负债表日前已发货出库、在运输过程中客户尚未签收的产成品。 2021年末发出

商品余额为332.99万元，已于2022年全部由客户签收，相关收入确认在2022年。

公司2021年末其他类别存货不存在异常变动。

综上所述，2021年末公司存货同比增加主要是受到备货策略、市场动销等因素共同影响，不存在大

量库存积压的情况。

3、存货跌价损失计提充分性的说明

（1）公司存货跌价损失计提会计政策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

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

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公司主要产品的有效期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有效期

1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100ml：0.15g） 36个月

2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100ml：0.3g） 36个月

3 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射液（100ml：0.2g） 24个月

4 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射液（200ml：0.4g） 24个月

5 贝那普利氢氯噻嗪片（10mg：12.5mg） 24个月

6 复方布洛芬片（400mg：325mg） 24个月

7 环丙沙星缓释片500mg 24个月

8 辛伐他汀分散片10mg 24个月

9 辛伐他汀分散片20mg 24个月

10 辛伐他汀分散片40mg 24个月

11 氧氟沙星缓释片0.4g 24个月

12 头孢呋辛酯分散片0.125g 24个月

13 头孢克洛胶囊0.25g 24个月

14 头孢克洛干混悬剂（5ml：125mg） 24个月

具体计提方法：

①产成品：对距所剩有效期6个月（含6个月）的，全额计存货跌价准备，对距所剩有效期6个月到1年

（含1年）的，按存货账面金额的50%计提跌价准备，对距所剩有效期1年到1年半（含1年半）的，按存货

账面金额的25%计提跌价准备。

②原材料及包装物：对库存天数1080天以上的，全额计存货跌价准备，对库存天数721天到1080天

（含1080天）的，按存货账面金额的50%计提跌价准备，对库存天数361天到720天（含720天）的，按存货

账面金额的15%计提跌价准备。

（2）2021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说明

2021年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67.30万元，其中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27.14万元，主要是接

近有效期的产成品库存结余增加。 2021年末库存商品距所剩有效期及对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余额情况

如下：

金额：人民币万元

存货类别

距所剩有效期

1年半以上

距所剩有效期

1年至1年半

距所剩有效期

6个月至1年

距所剩有效期

6个月以内

合计

库存商品余额 2,638.84 95.53 30.24 451.86 3,216.47

计提比例 25% 50% 100%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23.88 15.12 451.86 490.86

注：除按照库存商品距所剩有效期情况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外，因头孢克洛胶囊（20粒/盒）毛利率为

负，公司按照其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该部分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50.80万

元。 公司其他产品毛利率均较高，不存在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情形。 2021年末库存商品存货跌价

准备余额合计为541.66万元。

公司在进行存货减值测试时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如未发生减值，

考虑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存在有效期，近效期药品最终实现销售的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能够能准确统计

库龄，为加强存货周转和管理，基于谨慎性原则，按距近效期长短的比例计提。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

备的计提政策未发生变更。

综上，公司存货跌价损失计提是充分的。

（二）补充披露该新增非专利技术的具体内容。

2021年公司无形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9,284.37万元，其中本期购入若干非专利技术，主要包括

药品制剂及原料药的处方工艺技术和质量标准，2021年已完成工艺技术交接（在公司指定的场地连续进

行3批中试规模以上的技术交接，确保工艺能产业化和连续三批交接成功，交接工艺得到的产品按照拟定

的标准全检合格），公司确认为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并结合相关非专利技术预期为

公司带来的经济利益年限，公司自工艺交接完成之日开始按照10年摊销。

公司2021年度新增非专利技术明细如下：

金额：人民币万元

2021年新增非专利技术名称 2021年新增非专利技术原值 2021年末新增非专利技术余额

TC2003T制剂处方工艺及质量标准 1,600.00 1,573.33

RD2001T制剂处方工艺及质量标准 1,488.00 1,475.60

TC2101S制剂处方工艺及质量标准 1,150.00 1,121.25

RD2004P制剂处方工艺及质量标准 1,754.00 1,739.38

TC2003T原料药处方工艺及质量标准 1,451.00 1,426.82

RD2001T原料药处方工艺及质量标准 952.00 944.07

TC2101S原料药处方工艺及质量标准 880.00 850.67

RD2004P原料药处方工艺及质量标准 1,280.00 1,258.67

合计 10,555.00 10,389.79

相关药品的简要介绍如下：

TC2003T：是一种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激活剂，临床用于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和

动脉性肺动脉高压（PAH）的治疗。 2020年，我国肺动脉高压用药市场规模为3.41亿元。

RD2001T：是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19号外显子缺失突变或21号外显子L858R置换突变

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 2020年，我国蛋白激酶抑制剂抗肿瘤药

市场规模为330.46亿元。

TC2101S：可用于类风湿关节炎（RA、银屑病（PSA）、重度活动性溃疡性结肠炎（UC）、2岁或2岁

以上患有活动性多关节病幼年特发性关节炎（pcJIA） 的治疗。 2020年， 我国免疫抑制剂市场规模为

197.98亿元。

RD2004P：用于长期维持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相关的支气管痉挛（肺部气道变窄），包

括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 2020年，我国用于COPD的单方抗胆碱能药市场规模为22.38亿元。

（三）补充披露应付票据相关交易背景。

2021年末公司应付票据余额8,000万元，系报告期内广州南新向湖南凯铂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湖南凯铂” ）采购原料药，合同金额9,059.60万元。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于2021

年5月签订《国内信用证开证合作协议》，并开具了8,000万元国内信用证用于代广州南新支付湖南凯铂

的货款，湖南凯铂对上述国内信用证已向银行办理无追索权的议付。

问题五、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合计金额为1.03亿元，同比下降4.76%；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比例为15.03%，同比增加5.10%；研发资本化的比重为24.16%，较上年增加11.2%。 另公司招股说明书

显示，公司上市时共有核心技术人员9人，2021年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郑琴香、游志毅、缪栋3人均因个人原

因辞职。请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资本化的各研发项目具体研发资本化时点及确定依据，并说明资

本化时点较往年是否发生变化；（2）补充前述3名人员参与研发项目的具体情况，相关研发项目自上述

人员离职至今的进展情况， 充分提示公司是否存在影响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性的情形或潜在风险；（3）分

析公司研发投入下降及核心技术团队变化较大的原因，说明公司核心竞争力是否发生变化。

【回复】

（一）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资本化的各研发项目具体研发资本化时点及确定依据，并说明资本化时点

较往年是否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相关研发项目的资本化开始时点、资本化的具体依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研发进

度如下：

项目

资本化

开始时点

资本化的具体依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

研发进度

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的研制 2020年 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生产批件申请获受理

帕拉米韦吸入溶液 2021年

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第一例

受试者入组

临床试验进行中

布洛芬混悬液 2021年 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生产批件申请获受理

资本化时点和会计政策与往年保持一致，未发生变化。

（二）补充前述3名人员参与研发项目的具体情况，相关研发项目自上述人员离职至今的进展情况，

充分提示公司是否存在影响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性的情形或潜在风险。

郑琴香主要参与氨氯地平贝那普利胶囊、依折麦布等项目的研发工作。 在其离职至今的项目进展如

下：氨氯地平贝那普利胶囊、依折麦布均处于药学研究阶段。

游志毅未参与公司现有在研项目以及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

缪栋主要参与帕拉米韦吸入溶液和帕拉米韦吸入粉雾剂的研制工作。 在其离职至今的项目进展如

下：帕拉米韦吸入溶液在进行Ⅰ/Ⅱ期临床研究；帕拉米韦吸入粉雾剂处于Pre-IND阶段。

公司的上述核心技术人员均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存在影响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性的情形或潜在风险。

（三）分析公司研发投入下降及核心技术团队变化较大的原因，说明公司核心竞争力是否发生变化。

1、公司研发投入下降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金额为1.03亿元，同比下降4.76%，主要原因系：

（1）已有产品一致性评价工作方面：2021年悉复欢(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射液200MG/100ML、乳

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射液400MG/200ML)、可福乐混悬剂（头孢克洛干混悬剂0.75G30ML）本期已经

完成并通过国家一致性评价工作。

（2）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方面：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布洛芬混悬液等多个研发项目取得阶段

性成果，目前已经进入申请上市许可工作中，主要合同已执行到尾声。

（3）新药研发工作方面：帕拉米韦吸入溶液项目已完成招募入组和临床主要阶段，主要合同已执行

到尾声。

综上， 公司在2021年研发投入绝对金额较2020年有所下降， 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取得阶段性成

果。 在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5.03%，同比增加5.10%；公司在业绩受影响的情况下，

对研发的投入是持续重视的。

2、公司核心技术团队变化较大的原因

最近两年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动情况如下：

截止日期 核心技术人员

2020年12月31日 张世喜、胡双华、王兴旺、刘书考、霍碧姗、郑琴香、游志毅、杨敏、缪栋

2021年12月31日 张世喜、胡双华、王兴旺、刘书考、霍碧姗、郑琴香、杨敏

本公告披露日 张世喜、胡双华、王兴旺、刘书考、霍碧姗、杨敏

截至本回复披露之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有6人，核心技术团队总体保持稳定。 公司未发现影响核

心技术团队稳定性的因素或相关风险。

3、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变化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产品优势、研发技术优势、严密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覆盖全国的营销网

络、优秀的管理团队等各个方面。 其中，对于公司的研发团队，公司制定了富有竞争力的研发技术人员薪

酬体系，鼓励并组织研发技术人员参与各项培训，并通过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技术人员的归属感。最近两

年，公司核心技术团队总体保持稳定，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变化。

问题六、公司于2020年11月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2021年12月6日披露进展公告称双方签署《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截至目前相关工作仍在推进中，尚未有实质性结果。 请公司：（1）说

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目前的情况，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及主要障碍，预期完成时间，当前进展与前期

计划存在的主要差异；（2）说明是否完成财务顾问的聘任，如否，说明原因；（3）判断公司重组事项是否

存在终止风险。 如存在，请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一）说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目前的情况，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及主要障碍，预期完成时间，当

前进展与前期计划存在的主要差异。

1、说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目前的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如下：

（1）2021年12月5日，交易各方签署了《补充协议》。 近期市场波动较大，公司目前股价较预案披露

的发行股份价格（44.09元/股）下跌幅度较大，为顺利推进本次交易，交易各方根据相关实际情况及各方

诉求对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条款进行磋商谈判。

（2）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以2022年3月31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开展审计和评估工作，具体包括：

对标的公司的内部控制进行了解和测试，对银行、客户、供应商等发函、走访；对银行流水进行核查；对存

货和固定资产进行盘点；搭建评估模型等。

（3）公司聘请了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针对标的公司相关产品的行业政策、市场前景、竞争格局

等情况，出具了更新后的研究报告初稿，供公司决策参考。

（4）公司聘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中国境内法律相关事项进行全面核查，并协助公

司起草相关交易协议。 同时，公司聘请了境外律师，对标的公司境外临床批件进展情况、境外子公司和境

外关联方及其相关资产进行了详细的核查，境外律师已完成了对标的公司临床批件的相关核查工作。

2、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及主要障碍

近期市场波动较大，如果继续以交易预案中发行股份价格（44.09元/股）推进，交易对方将承受较大

损失。 交易各方目前就交易方案核心条款变更进行了多次磋商。 资本市场波动变化及方案核心条款变更

谈判导致交易进展较为缓慢。

此外，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对标的公司的核查工作。因标的公司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受近期

新冠疫情局部爆发影响，标的公司所在地及所在工业园区采取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人员流动、物流管

理等受到严格限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核查工作进度。

3、预期完成时间，当前进展与前期计划存在的主要差异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补充协议》，本次交易《框架协议》有效期延长至2022年6月5日，交易各方预

期在《框架协议》有效期截至之前达成一致意见。

前期计划在确定审计和评估基准日后，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在三个月内完成。 目前已确定

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2022年3月31日，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和评估工作正在进行当

中，预计在2022年6月完成，与前期计划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说明是否完成财务顾问的聘任，如否，说明原因。

截至本回复披露之日，公司未正式聘任独立财务顾问，已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并就本次交易开展咨询合作工作。 公司聘任独立财务顾问的事项需要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公司将及

时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判断公司重组事项是否存在终止风险。 如存在，请充分提示风险。

根据《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如交易各方的任何一方向其他方发出拟终止《框架协议》的书面通

知，且各方无法在该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15日内就延续《框架协议》达成一致意见的，则《框架协议》在

该15日期限届满之日与《框架协议》延长后的有效期届满之日（即2022年6月5日）孰早的日期自动终

止。 因此，存在交易各方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

同时，根据《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框架协议》的有效期限于2022年6月5日届满。 目前公司正在

与交易对方进行磋商谈判，存在因交易各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就延期事项达成一致而导致本次交易终止

的风险。

问题七、 公司2021年12月6日披露的进展公告中称双方正就交易方案的主要条款进行磋商谈判，存

在交易方案主要条款发生变动的风险。 请公司：（1）说明标的公司经营情况，主要产品研发进展、市场前

景及预计收益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对本次交易方案中评估结果、交易作价、补偿承诺等条款的影响；（2）

基于目前公司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分析重大资产重组能否充分保障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以及公司拟

采取的措施。

【回复】

（一）说明标的公司经营情况，主要产品研发进展、市场前景及预计收益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对本次

交易方案中评估结果、交易作价、补偿承诺等条款的影响。

标的公司目前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本次交易预案披露至今，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的研发进展如下：

产品名称

本次交易预案披露日（2020年11月

25日）研发进展

当前研发进展

SYN023（重组抗狂犬病毒人源

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1、 处于中国境内III期临床试验阶

段。

2、 处于美国IIb/III期临床试验

阶段。

1、已完成中国境内III期临床试验数据的采集，并

在中国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2、在美国的III期临床试验已完成，正在收集

数据撰写临床报告，并准备向FDA提交新药上市

申请。

SYN008（注射用重组抗IgE单

克隆抗体注射液）

1、 处于中国境内III期临床试验阶

段。

2、处于欧盟I期临床试验阶段。

1、处于中国境内III期临床试验阶段，中国地区权

益已授权石药百克。

2、处于欧盟III期临床试验阶段。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研发正常推进当中，市场前景及预计收益未发生重大变化，对评估结果、交易作

价、补偿承诺等条款影响较小，待评估报告正式出具后，公司和交易各方将根据评估报告协商确定本次交

易的最终交易作价和补偿承诺等条款。

（二）基于目前公司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分析重大资产重组能否充分保障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以及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基于目前公司股价大幅下跌的情况，为了充分保障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正在与交易

对方就本次交易的主要条款、交易对价及股份现金支付比例等方面积极开展磋商谈判。根据《补充协议》

的相关约定，《框架协议》的有效期限于2022年6月5日届满，存在因交易各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就延期

事项达成一致而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问题八、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3.72亿元，累计投入进度为16.56%。

其中，创新药研发项目累计投入8,562.10万元，累计投入进度20.90%；营销渠道网络升级项目累计投入

97.59万元，累计投入进度0.81%；“NX-2016” 等5个项目累计投入641.31万元，累计投入进度1.97%。 请

公司：（1）补充披露上述募投项目截至目前的建设进展情况，各项目的预计完成时间；（2）详细说明前述

募投项目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公司有无具体方案积极推动募集资金的投入使用；（3）募投项目延期对

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以及公司经营战略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补充披露上述募投项目截至目前的建设进展情况，各项目的预计完成时间。

1、创新药研发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和预计完成时间

序号 品种名称 注册类别 公司首发上市时进展情况 当前进展情况 预计完成时间

1 美他非尼 化学药品1类 Ⅰ期临床研究阶段

Ⅰb/Ⅱa期临床研究

阶段

2026年

2 盐酸美氟尼酮 化学药品1类 即将开展Ⅰ期临床研究 Ⅰ期临床研究阶段 2028年

3

帕拉米韦吸入溶

液

化学药品2类 临床前研究阶段

Ⅰ/Ⅱ期临床研究阶

段

2024年

4

帕拉米韦吸入粉

雾剂

化学药品2类 临床前研究阶段 Pre-IND阶段 2024年

2、营销渠道网络升级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和预计完成时间

营销渠道网络升级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新建办事处，并对现有办事处进行升级，由办公场地购置、办公

场所租赁、办公场地装修、设备购置、预备费等五个部分组成。受国内新冠疫情影响，目前投入建设进展不

及预期。

3、“NX-2016” 等5个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预计进入临床阶段的时间

序号 品种名称 注册类别 计划进展情况 当前进展情况

预计进入临床试验

阶段的时间

1 NX-2016 化学药品1类 候选化合物确定阶段 候选化合物确定阶段 2026年

2

GK 激 活 剂

（NX2155）

化学药品1类 候选化合物确定阶段 候选化合物已确定 2024年

3

JAK3 抑 制 剂

（NX2278）

化学药品1类 候选化合物确定阶段 候选化合物确定阶段 2024年

4

P2X3 拮 抗 剂

（NX2362）

化学药品1类 候选化合物确定阶段 候选化合物确定阶段 2024年

5 研发实验室 / 完成改扩建工程 已完成改扩建工程 预计2023年完成

（二）详细说明前述募投项目进展缓慢的具体原因，公司有无具体方案积极推动募集资金的投入使

用。

营销渠道网络升级项目的投入建设不及预期，主要原因是受国内新冠疫情防控的影响，公司在北京、

上海等城市购置和租赁办公场地的调研、考察选址工作被迫推迟，相应的办公场地装修工作也被迫顺延。

未来随着新冠疫情形势的好转，公司将加快办事处选址考察和后续相应工作。

除营销渠道网络升级项目以外，其他募投项目的投入建设均在预期的时间进度内，不存在募投项目

进展缓慢或延期的情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公司的创新药研发项目和“NX-2016” 等5个项目均处于临

床前研究阶段，前期研发投入较小，预计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后，上述研发项目的研发投入将大幅提升，因

此会出现目前公司对上述研发项目投入金额仍较小的情形。

（三）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以及公司经营战略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受新冠疫情影响，营销渠道网络升级项目的投入建设进展不及预期。 公司将通过租赁场地等方式积

极降低新冠疫情对本募投项目的影响，并在未来新冠疫情形势好转后加快办事处选址考察和后续相应工

作。本募投项目的投入建设进展不及预期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和经营战略产生负面影响。

除营销渠道网络升级项目以外，其他募投项目的投入建设均在预期的时间进度内，不存在募投项目

进展缓慢或延期的情形。 上述募投项目的投入建设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以及经营战略产

生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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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并经过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本次

核销资产相应会计处理已反映在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本次为补充披露。

一、本次核销资产的情况概述

1、核销资产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九集团” ）对所属资产进行了分析，经核查及五九集团管理层审

议，五九集团对长期无法收回的应收及其他应收等款项，损坏严重及已不能满足当前生产需求的部分固

定资产进行了核销。

2、核销资产的范围和金额

（1） 本次核销了1985年至2018年经营期间形成应收及其他应收款项总金额25,165,143.10元，其

中：其他应收款金额13,330,475.76元，已计提坏账准备13,330,475.76元；应收账款金额5,212,570.06

元，已计提坏账准备5,212,570.06元；预付账款金额6,622,097.28元，已计提坏账准备6,622,097.28元。

（2）本次核销固定资产总金额106,361,999.40元，其中：

(新)胜利煤矿井巷原值84,294,317.22元，已计提累计折旧21,095,114.13元，计入营业外支出63,

199,203.09元；(老)胜利井、鑫鑫矿一区井巷原值17,293,655.95元，已计提累计折旧16,428,973.15元，

已计提减值准备150,000.00元， 计入营业外支出714,682.80元；交通运输原值2,921,802.05元，已计提

累计折旧2,763,796.32元，已计提减值准备91,015.61元，计入营业外支出66,990.12元；房屋建筑原值

1,244,624.18元，已计提累计折旧540,106.79元，计入营业外支出704,517.39元；鑫鑫矿一区监控系统

原值：607,600.00元，已计提累计折旧577,220.00元，计入营业外支出30,380.00元。

3、计入的财务报告期间

本次核销资产全部计入2021年。

二、本次核销资产合理性的说明

1、由于应收及其他应收等款项形成时间较长，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基于谨

慎性原则进行核销，同时成立清欠小组，继续清理各项债权，确保“账销案存” 。

2、(新)胜利煤矿14号煤层顶底板均为粉砂岩，泥质胶结，遇水软化，保留巷道经过多年维护，巷道仍

有变形失修现象，在开采15号煤层前，仍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对保留巷道进行翻修改造，一是

增加生产成本，二是翻修改造的巷道能否满足安全开采条件仍将进行评测确定，三是采空区积水排放情

况需要通过资质部门采用物探手段才能确定，因此，从安全角度考虑，给予报废。

3、现有车辆因年久失修，不能正常使用，修理成本高不具备维修价值。

4、经核查鑫鑫矿二区、一矿、二矿、三矿已封井，部分房屋已废弃、拆除，热电公司及胜利煤矿房屋建

筑损坏严重，无维修价值，已不满足当前使用要求。

5、(老)胜利井于2009年、鑫鑫矿一区于2017年关闭，其井巷不再使用。

6、鑫鑫矿一区监控系统已超过使用年限，不能满足技术要求并设备损坏严重，无维修价值。

三、核销资产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1、本次核销上述长期债权金额25,165,143.10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影响公司2021年度损益；

2、本次核销上述固定资产计入公司2021年度损益金额64,715,773.40元，减少公司2021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005,044.43元，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减少33,005,

044.43元。

3、对本报告期无影响。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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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诉讼情况概述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大洲” ）于2021年11月3日披露了全资子公司

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 ）诉宜宾铭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铭

曦” ）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的事项，有关内容请见《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编号：临2021-117）。 2021

年12月14日新大洲投资收到宜宾铭曦的《民事反诉书》，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16日披露的《关于

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编号：临2021-130）。

二、进展情况

2022年5月12日新大洲投资收到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0782

民初4223号），主要内容如下：

“原告（反诉被告）：新大洲投资

被告（反诉原告）：宜宾铭曦

第三人（反诉第三人）：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第三人：薄见国

判决如下：1、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新大洲投资的诉讼请求；2、原告（反诉被告）新大洲投资与被告

（反诉原告）宜宾铭曦于2021年8月9日签订的《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

效，原告（反诉被告）新大洲投资继续履行与被告（反诉原告）宜宾铭曦于2021年8月9日签订的《内蒙

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新大洲投资负担；反诉费100元，由原告

（反诉被告）新大洲投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 (仲裁)审

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

情况

1

2022年5月，黄小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诉

本公司子公司恒阳优品电子商务（江苏）

有限公司，诉请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费用

提成和逾期付款利息。

412.07 诉前调解 无 无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前期已披露小额诉讼事项进展：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

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情

况

前次披露索引

2

2022年1-2月， 朱艳

清、杨绍祖、毛强燕、

曹迪、 于凤霜、 张冬

梅、侯毅、王永丽、王

素梅、刘海军、刘雅、

赵迪、 陈淑梅、 蔡葵

蒸、吴春林、王彪、黄

海明、 冯济强诉本公

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案， 诉请赔偿经

济损失。

16.25

2022年4-5月一审

判决

一审判决赔偿情

况详见下表1。 根

据本次18份一审

判决，本公司需承

担赔偿损失、案件

受理费等合计金

额为9.83万元，对

公司业绩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部 分 拟 上

诉， 部分尚

未执行。

巨潮资讯网。 公告名

称：《关于涉及证券虚

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及部分案件一审、二审

判决结果的公告》、

《关于深圳前海汇能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纠

纷案诉讼进展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

2021-107、 临

2022-008、 临

2022-012。披露日期：

2021 年 10 月 12 日 、

2022年1月19日、2月

19日。

表1：（单位：元）

序号 案号

当事人姓

名

起诉金额（最

终）

法院判决赔偿损

失

案件受理费新

大洲负担金额

判决赔偿总金额

1 （2022）琼01民初21号 朱艳清 10698 0 0 0

2 （2022）琼01民初22号 杨绍祖 2422 737.8 15 752.8

3 （2022）琼01民初23号 毛强燕 4916 971.35 9.88 981.23

4 （2022）琼01民初24号 曹迪 9186 4294.17 23.37 4317.54

5 （2022）琼01民初25号 于凤霜 2530 437.2 8.64 445.84

6 （2021）琼01民初491号 张冬梅 42260 4471.33 90.54 4561.87

7 （2021）琼01民初492号 侯毅 10000 896.71 4.48 901.19

8 （2021）琼01民初493号 王永丽 60511 10838.27 235.14 11073.41

9 （2021）琼01民初494号 王素梅 10000 1080.56 5.5 1086.06

10 （2021）琼01民初495号 刘海军 10000 675.34 3.38 678.72

11 （2021）琼01民初500号 刘雅 29625 12584.34 229.65 12813.99

12 （2021）琼01民初501号 赵迪 46756 5969.5 123.7 6093.2

13 （2021）琼01民初502号 陈淑梅 26120 7756.46 134.52 7890.98

14 （2021）琼01民初506号 蔡葵蒸 10000 5002.64 25 5027.64

15 （2021）琼01民初507号 吴春林 48629 33573.92 701.27 34275.19

16 （2021）琼01民初508号 王彪 45391 7217.92 148.65 7366.57

17

（2020） 琼 01民初 466 号 ，

（2022）琼01民初11号

黄海明 40782 5782.96 116.21 5899.17

18

（2020） 琼 01民初 467 号 ，

（2022）琼01民初10号

冯济强 68853 17914.47 395.83 18310.30

合计 162523 96507.51 1758.72 98266.23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针对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本公司拟提起上诉。

处置能源科技公司股权所预计的利润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目前尚无法具体测算。 公司董事会将持

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1年度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年度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0782民初4223号）；

2、朱艳清、杨绍祖、毛强燕、曹迪、于凤霜、张冬梅、侯毅、王永丽、王素梅、刘海军、刘雅、赵迪、陈淑

梅、蔡葵蒸、吴春林、王彪、黄海明、冯济强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之《民事判决书》。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3日

信息披露

202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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